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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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

号曲江文化大厦

６－７

层

交易对方（二）：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长安南路

８２

号华城国际

４

幢

１０３０６

室

通讯地址：西安市南二环

８８

号老三届世纪星大厦

２７

层

Ｌ

座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

实、完整。

３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

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

述。

４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

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５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

问。

６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实施的简要情

况，投资者如欲了解关于本次交易的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长安信息 指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华汉实业 指 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曲江文旅 指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曲江文化集团 指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曲江管委会 指 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曲江社会事业中心 指 西安曲江新区社会事业管理服务中心

大雁塔管理公司 指 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大雁塔景区 指

大雁塔文化休闲景区

，

包括北广场

、

南广场

、

雁塔西苑

，

但不包括向游

客收取门票的历史古迹大雁塔本身

楼观管理公司 指 西安曲江楼观道文化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大明宫管理公司 指 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城墙公司 指 西安曲江城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唐艺坊公司 指 西安唐艺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公司 指 西安曲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曲江旅行社 指 西安曲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百仕通旅行社 指 西安百仕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阳光旅行社 指 陕西阳光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联旅行社 指 陕西友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杰 指 北京长安世杰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信大药房 指 陕西长信大药房有限公司

海南制药 指 海南长安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长安医疗 指 杨浦长安医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公司向第一大股东华汉实业出售截至交易基准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

及负债

（

除对华汉实业的债务外

），

曲江文旅承接公司对华汉实业全部

债务及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曲江文旅持有的相关文化旅游资产

拟出售资产

／

置出资产 指

截至交易基准日公司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截至交易基准日长安

信息对华汉实业的债务除外

）

拟购买资产

／

置入资产 指

大雁塔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曲江旅行

社

１００％

股权

；

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

；

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

；

友联旅

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

；

大唐芙蓉园

、

曲江池及唐城墙公园景区运营管理业

务

；

御宴宫

、

芳林苑

、

唐集市

、

唐华宾馆

、

唐华乐府

、

大唐博相府

、

海洋公

园等资产及业务

；“

大唐芙蓉园

”、“

大唐圣境

”、“

龙龙吉祥物

”

等注册商

标

，

具体范围与明细以交易基准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准

标的资产

／

目标资产 指

指上述拟出售资产

、

拟购买资产的单称或总称

，

视报告书上下文内容

而定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

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二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

协议二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

割协议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指

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签署的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

指

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二

》

指

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签署的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二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协议

》

指

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签署的

《

债务重组及资

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

》

过渡期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日至资产交割日

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交割日期

，

具体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法

》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新修订

通过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新修订

通过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业务指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

试行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陕西省国资委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西安市国资委 指 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竞天公诚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天健评估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正衡评估 指 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

、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

以人

民币标明股票面值

、

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交割审计基准日 指 标的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

，

具体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

指

公司与曲江文旅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

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公司第六届第七次董事会决议通过的

《

长安信息产

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

》

重组报告书 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

，

公司取得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批文后

，

公告的

《

长安

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实施情况报告书

交易基准日

／

出售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标的资产的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具体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备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相加减之结果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概述

长安信息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由三项内容组成：重大资产出售、债务重组和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本公司向第一大股东华汉实业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华汉实业的

债务除外），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磊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７

号《拟置出资产专项审核报

告》和天健评估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

公司拟置出净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值为

２

，

８９６．１１

万元，评估值为

３

，

８９６．１６

万元。 在上述评估值的基

础上，经双方协商，本次拟出售的资产和负债的价格确定为

３

，

８９６．１６

万元，华汉实业以现金支付全

部收购款。

２

、曲江文旅同意承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华汉实业的全部债务。根据中磊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１

号《应付华汉实业债务的专项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对华汉实业的债务总额为

９

，

８８１．３９

万元。 经本公司、华汉实业及曲江文旅三方协商，

曲江文旅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以向华汉实业支付

９

，

８８１．３９

万元现金的方式，承接华汉实业

对公司的全部债权。

３

、本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曲江文旅合法持有的文化旅游类资产。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希会审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６６

号《审计报告》和正衡评估出具的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号

《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文化旅游类资产的账面净值和评估

值分别为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万元和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 公司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价格确定为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

公司此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９．９３

元

／

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９．９３

元

／

股），新增股份数量为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按交易价格及发行价格测算，拟购入资产折股数不足

一股的，由曲江文旅根据

９．９３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补足差额）。

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债务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项内容互为履行条件、同步实施。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向曲江文旅定向发行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股份购买曲江文旅合法持有的文化旅游类资产。

（一）交易对方名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曲江文旅。

（二）拟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曲江文旅文化旅游类资产，具体包括：

◆

股权类资产：大雁塔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曲江旅行社

１００％

股权；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

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友联旅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等；

◆

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大唐芙蓉园、曲江池及唐城墙遗址公园景区运营管理业务；

◆

其他资产及业务：御宴宫、芳林苑、唐集市、唐华宾馆、唐华乐府、大唐博相府、海洋公园等资

产及业务；

◆

“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

上述资产具体范围与明细以出售基准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准。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基础， 且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

评估结果为准。

正衡评估出具了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定价参考依据，评估值为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对标的资产在评

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比账面净资产

５８

，

９７７．６１

万元增值

３２

，

５５３．３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５．２０％

。

（四）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确定为定

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９．９３

元

／

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按交

易价格及发行价格测算，拟购入资产折股数不足一股的，由曲江文旅根据

９．９３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补

足差额）。

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定价机制符合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规定。

（五）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１．３５％

每股发行价格：

９．９３

元

（六）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拟购买资产如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归上市

公司所有；如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曲江文旅在交割日以现金方式向上

市公司全额补足。

（七）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曲江文旅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曲江文旅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

后

３６

个月内不将新增股份上市交易或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重大资产出售

（一）交易对方名称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华汉实业。

（二）拟出售资产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标的为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 （截至交易基准日长安信息对华汉

实业的债务外）。

（三）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磊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１７

号《拟置出资产专项审核报告》及天

健评估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次拟出售

资产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４

，

０１２．７３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５

，

０１２．７８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４

万元，增值

率为

２４．９２％

；负债账面价值为

１

，

１１６．６２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

，

１１６．６２

万元，增值额为

０

万元，增值率

为

０％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２

，

８９６．１１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３

，

８９６．１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１

，

０００．０４

万元，增值

率为

３４．５３％

。

（四）标的资产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根据长安信息、华汉实业与曲江文旅签订的《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拟出售资产过渡期间

的损益由长安信息承接。

四、本次发行股份前后长安信息的股权结构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例说明，本次发行股份前后长安信息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长安信息

本次交易前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曲江文旅

０ ０ ９２１７．６２ ５１．３５

华汉实业

１１１３．５８ １２．７５ １１１３．５８ ６．２０

其他股东

７６１９．７６ ８７．２５ ７６１９．７６ ４２．４５

合计

８７３３．３４ １００ １７９５０．９６ １００

五、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不存在因本次发行而发生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变动情况。

六、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华汉实业持有公司股份为

１１１３．５８

万股， 占比为

１２．７５％

，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曲江文旅将持有公司

５１．３５％

的股权，成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具备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

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重组实施过程

１

、上市公司履行的批准程序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因涉及策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向上交所申请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连续停牌；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

＜

长安信息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

华汉实业、曲江文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

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等议案。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

＜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关于同意公司与曲

江文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 华汉实业签署

＜

债务重组及资

产出售补充协议

＞

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评估问题的议案》和 《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

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

＜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

＞

的议案》、《关于公司与华汉实业、曲江文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长安信息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

＜

长安信息产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其补充协议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关于批准曲江文旅在以资产认购股份过程中免于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议案。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

意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

意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

旅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华汉实业签署

＜

债务

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签

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

＞

的议案》、《关于同意公司与曲江文旅、华汉实业签署

＜

债务重组

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

＞

的议案》。

２

、曲江文旅及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准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陕西省国资委出具《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重组长安

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原则同意本次交易。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曲江文旅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曲江文旅、华汉实业及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重组及

资产出售协议》。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西安市国资委出具《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重组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估予以核准的批复》

（市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３

号），对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评估结果进行了核准。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曲江文旅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同意曲江文旅、华汉实业及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债务重

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陕西省国资委出具《关于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重组长安

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

２０１１

】

４１

号），同意本次交易。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曲江文旅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曲江文旅召开董事会决议，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曲江新区管委会出具西曲江发【

２０１１

】

２０６

号文件，就曲江文旅与长安信

息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９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长安信息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关于同意与长安信息、 华汉实业签署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补充协议

二

＞

的议案》。

（

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与长安信息签署

＜

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交割协议

＞

的议案》、《关于同意与长安信息、 华汉实业签署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

协议

＞

的议案》。

（

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陕西省国资委出具《关于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陕国资产权发【

２０１２

】

２６０

号），对本次重组完成后，长安信息国有股东标识

事宜进行了批复。

３

、华汉实业的批准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华汉实业召开股东会，同意华汉实业与曲江文旅、长安信息签订《债务

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华汉实业召开股东会，同意华汉实业与曲江文旅、长安信息签订《债务

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

４

、证监会批复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１

次会议审核通过。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安信息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５６

号），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曲江文旅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公告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５７

号）》，中国证监会豁免曲江文旅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要约收购义务。

５

、交割实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本次重组涉及的上市公司购买资产已完成实际交付，除商标外，其他

相关资产完成过户或依承诺完成交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希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７３

号验资报

告。

(

下转

D31

版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长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

２

、发行价格：

９．９３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江文

旅”），曲江文旅承诺认购的长安信息新增股份自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４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曲江文旅持有的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公司股票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

、置入资产交割情况：截至目前，置入资产均已完成交割手续，公司已合法取得本次重组的相

关置入资产（除“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正在办理变更手续外）。

６

、置出资产交割情况：截至目前，曲江文旅已承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汉实业对公司的

全部债权，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汉实业”）已向公司支付置出资产全部对价，且

置出资产均已由公司交付给华汉实业， 其中需办理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的相关手续正在办

理之中。

释义：

在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下述涵义：

公司

／

长安信息 指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华汉实业 指 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曲江文旅 指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大雁塔景区公司 指 西安曲江大雁塔景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大明宫管理公司 指 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城墙公司 指 西安曲江城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唐艺坊公司 指 西安唐艺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公司 指 西安曲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曲江旅行社 指 西安曲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百仕通旅行社 指 西安百仕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阳光旅行社 指 陕西阳光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友联旅行社 指 陕西友联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拟出售资产 指

截至交易基准日长安信息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截至交易基准日长安信息对华

汉实业的债务除外

）

置入资产

／

标的资产 指

大雁塔景区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大明宫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城墙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

唐艺坊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酒店管理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曲江旅行社

１００％

股权

；

百仕通旅行社

４０％

股权

；

阳光旅行社

４３％

股权

；

友联旅行社

５６．０１％

股权

；

大

唐芙蓉园

、

曲江池及唐城墙公园景区运营管理业务

；

御宴宫

、

芳林苑

、

唐集市

、

唐华宾馆

、

唐华乐府

、

大唐博相府

、

海洋公园等资产及业务

；“

大唐芙蓉园

”、

“

大唐圣境

”、“

龙龙吉祥物

”

等注册商标

，

具体范围与明细以交易基准日审计

报告和评估报告为准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长安信息向华汉实业出售截至交易基准日全部资产及负债

（

截至交易基准日

长安信息对华汉实业的债务除外

）；

同时

，

长安信息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

其持有的标的资产

《

重组报告书

》

指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

二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二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签署的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补充协

议

》

指

上市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签署的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补充协议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补充协

议二

》

指

上市公司与华汉实业

、

曲江文旅签署的

《

长安信息产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补充协议二

》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

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

议

》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

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

、

华汉实业签署的

《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

》

指 上市公司与曲江文旅签署的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

》

交易基准日

／

出售基准日 指 交易标的的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置入资产

、

置出资产交割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

公司法

》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新修订通过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最新修订通过

、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上市规则

》

指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

、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

以人民币标

明股票面值

、

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重组概况

（一） 本次重组方案概述

１

、资产出售

公司向华汉实业出售全部资产和负债（除公司对华汉实业的债务外），置出资产依据北京天健

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的评估结果，最终

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３

，

８９６．１６

万元。

２

、债务重组

曲江文旅承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华汉实业的全部债务。根据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１

号”《应付华汉实业债务的专项审计报告》确定债务总额为

９

，

８８１．３９

万元。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公司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作为对价，购买曲江文旅合法持有的文化旅游类资产。根据西安正

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西正衡评报字［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公司

本次购买的置入资产价格确定为

９１

，

５３１．００

万元。 公司此次发行的股份价格为

９．９３

元

／

股， 向曲江

文旅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

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债务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项内容互为履行条件、同步实施，任何一

项内容未获得有权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的批准，则其他任意一项不予实施。

（二）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１

、公司取得的内部审批及授权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预案，并与曲江

文旅、华汉实业签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同时与曲江文旅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长安信息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涉及的《关于公司职工安置方

案》的议案。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重组报告书》（草案），并

与曲江文旅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与曲江文旅、华汉实业签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

补充协议》、同时与曲江文旅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长安信息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经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曲江文旅签

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经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曲江文旅签

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长安信息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董事会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同日，经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曲江文

旅、华汉实业签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与曲江文旅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

８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经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曲江文旅、

华汉实业签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与曲江文旅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

议》。

２

、曲江文旅取得的内部审批及授权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曲江文旅

重组长安信息的预案，并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意曲江文旅与

华汉实业、长安信息签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重组报告书》（草案），同意与长安信息、华

汉实业签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并同意与长安信息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经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经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署《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

（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经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华汉实业签

署《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同意曲江文旅与长安信息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

（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经曲江文旅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与长安信息、华汉实业签署《债务重

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同意与长安信息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

３

、华汉实业取得的内部审批及授权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华汉实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华汉实业与曲江文旅、长安信息签署

《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并授权执行董事全权办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各项具体事宜。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华汉实业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与曲江文旅、长安信息签署《债务重组

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议》，并确认协议附件《置出资产清单》之相关内容。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暨关联交易方案

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获有条件通过。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５６

号”《关于核准长安

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批复》，同日，曲江文旅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５７

号”《关于核准西安曲

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公告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复》。

（三）本次发行情况

本次向曲江文旅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数量为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

长安信息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本次向曲江文旅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参照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确

定，即人民币

９．９３

元

／

股。

（四）股份登记情况、验资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

变更证明，公司向曲江文旅非公开发行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股份，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希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

对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进行验资。

（五）资产过户情况

１

、置入资产的交割过户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割协议》，各方约

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置入资产的全

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长安信息享有和承担。

截至目前，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割手续，长安信息已合法取得本

次重组的相关置入资产 （除“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正在办理变更手

续外） ，曲江文旅已承诺在合理期限内办理完毕该等注册商标的过户手续，否则以等额现金补足。

２

、置出资产的交割过户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华汉实业签署的《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之交割协

议》，各方约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交割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曲

江文旅承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汉实业对长安信息的全部债权，华汉实业向长安信息支付置

出资产对价，长安信息将置出资产交付给华汉实业。

截至目前，曲江文旅已向华汉实业支付

９８

，

８１３

，

９２１．２９

元，承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汉实

业对长安信息的全部债权， 华汉实业已向长安信息支付

１７

，

０８１

，

５８７．８５

元用于购买本次重组的置

出资产，且长安信息已将置出资产交付给华汉实业，其中需办理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的相关

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华汉实业承诺，对于长安信息在交割日前的事项导致的或有负债，均由华汉实业负责承担。

（六） 人员安置情况

根据《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与拟出售资产相关的全部员工均由华汉实业负责安置。 截至目前，长安信息已经与所有

需要安置的职工解除劳动合同，该等职工由华汉实业妥善安置并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已在长安信息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长安信息内退职工， 不愿与长

安信息解除劳动合同，亦未选择由华汉实业安置的，应继续由长安信息负责安置，该等内退职工在

长安信息的一切费用均由华汉实业承担。

（七）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重组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１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认为：

（

１

） 长安信息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重大资产出售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

２

）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向曲江文旅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除商标外），

已经完成过户或交付，并经验资机构验资；上市公司向曲江文旅非公开发行股股份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股

已在中登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

３

） 上市公司向华汉实业出售的资产已经实际交付，相关股权资产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鉴于

与出售资产相关的权利、 义务以及与出售资产办理后续过户手续相关的风险和损失均由华汉实业

承担或享有，因此，上市公司出售资产中尚有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手续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构成实质性障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上市公司以及曲江文旅已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相关人员做出了

合理安排。

（

４

） 重组实施过程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实质性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

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５

） 长安信息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尚需向工商管理

机关办理股本、公司章程、经营范围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该等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

成的风险。

（

６

） 长安信息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长

安信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律师事务所意见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长安信息本次重组已经依法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

的法定条件；长安信息与曲江文旅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割手续，长安信息已合法取得置入

资产（除“大唐芙蓉园”、“大唐圣境”、“龙龙吉祥物”等注册商标正在办理变更手续外），曲江文旅已

合法取得长安信息

５１．３５％

股权。 曲江文旅已承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汉实业对长安信息的

全部债权，华汉实业已向长安信息支付置出资产全部对价，且长安信息已将置出资产交付给华汉实

业，其中需办理过户或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置出资产涉及的各方已按照

职工安置方案的规定以及实际情况对所有需要安置的职工进行了妥善安置。据此，除需履行必要的

配合、协助义务外，长安信息已完成其在《债务重组及资产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义务，相

关置出资产的后续过户、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或相关风险、责任不会对本次重组的实施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长安信息经营范围、住所等事项的变更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情况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相关各方妥善履行相关义务的情况下，本次重组完

成后的后续事项对长安信息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二、发行股份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 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锁定期

（

月

）

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日

曲江文旅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二） 发行对象简介

公司名称：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涛

注册资本：

４８

，

４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西安曲江新区雁塔南路

３００－９

号曲江文化大厦

Ｂ

座

２－３

层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芙蓉园的经营；旅游项目的建设开发和经营；景区的运营管理服务；

房地产开发、销售；舞台、灯光音响设备租赁；对外文化演出的开发和经营；停车场的经营；旅游纪念

品的开发与销售；国内外旅游咨询及商务信息咨询（除专项审批项目）；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软

硬件开发和销售；计算机网络工程；机械设备的销售（专控除外）；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海

洋动物展览表演；海洋科普教育；水生生物的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水生观赏生物的对外租赁、维

护、销售及相关器具的制作、销售、安装、服务；水族馆相关海景、维生专业设施、设备的设计、制作安

装、维护；日用百货、珠宝首饰、旅游纪念品、儿童玩具的零售；潜水员的培训、服务；酒店的筹建；经

营娱乐设施；以资金、技术、设备等形式对高新技术、旅游行业投资（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

项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剧院演出、餐饮、茶社及酒店的开发和经营；饮料、小食品、烟草的零

售；低空载人氦气球（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股份登记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１

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１３５

，

７６５ １２．７５ ０

２

青岛齐能化工有限公司

４

，

３７０

，

１７８ ５．００ ０

３

陕西盛康贸易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２ 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

，

１７１

，

０３１ ３．６３ ０

５

陕西华翊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３．４８ 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１９

，

８０３ ３．３４ ０

７

程茉

２

，

３８６

，

１１５ ２．７３ ０

８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朱雀

９

期

１

，

３１１

，

６１１ １．５０ ０

９

魏力军

１

，

１７７

，

０００ １．３５ ０

１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朱雀合伙专项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

，

１１５

，

３０３ １．２８ ０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限售情况

（

股

）

１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５１．３５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２

陕西华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１３５

，

７６５ ６．２０ ０

３

青岛齐能化工有限公司

４

，

３７０

，

１７８ ２．４３ ０

４

陕西盛康贸易有限公司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０ ０

５

陕西华翊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０４２

，

０００ １．６９ 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３

，

０１８

，

５３１ １．６８ 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９１９

，

８０３ １．６３ ０

８

程茉

２

，

３８６

，

１１５ １．３３ ０

９

西安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７

，

１７４ ０．６２ ０

１０

魏力军

１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０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数量

（

股

）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５

，

０１７

，

４４１ ９７．３５ ０ ８５

，

０１７

，

４４１ ４７．３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３１６

，

０００ ２．６５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９４

，

４９２

，

２３４ ５２．６４

合 计

８７

，

３３３

，

４４１ １００ ９２

，

１７６

，

２３４ １７９

，

５０９

，

６７５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医疗卫生、医疗健康服务产业。 由于该产业投资额大、建设期

长、回收较慢，加之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公司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较差。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原有盈利能力较差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出售，并注入曲江文旅的优质文化

旅游类资产。公司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经营状况将彻底予以改善。公司将成为一家“历史文化景区

集成商”，经营范围涵盖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策划、运营管理、旅游配套餐饮酒店、旅行社为核心的

文化旅游产业运营。 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景区运营管理业务、历史文化主题酒店管理（含餐饮管理）

业务、旅行社业务、演出演艺业务、文化旅游商品业务及其他新型旅游业务。

六、为本次重组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３２５４９９

项目经办人：陈瑜、王东平、吴俊、王欣欣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７

号华贸中心

３

号写字楼

３４

层

负责人：赵 洋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项目经办人：孔雨泉、钟晓敏、孙林

（三）置入资产的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高新路

２５

号希格玛大厦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吕 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８２７５９１１

传真：（

０２９

）

８８２７５９１２

项目经办人：曹爱民、赵琰、窦源、李静

（四）上市公司的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桥南科学城星火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谢泽敏

电话：

０１０－５１１２０３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１２０３７７

项目经办人：黄菊

（五）置出资产的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

号月坛大厦

Ａ

座

２３

层

２３０６Ａ

室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８６９７４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６９５４６

项目经办人：任利民

（六）置入资产的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西安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西部电子商城步行街群力大厦

４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雷华锋

电话：

０２９－８７５１６７６２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５１１３４９

项目经办人：卞旭明

七、备查文件

１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希会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０７３

号”《验资报告》；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５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本次重组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长安信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2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五

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


